
证券代码：603079         证券简称：圣达生物          公告编号：2018-064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

案》。公司本次由浙江新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银象”）使用

募集资金2,2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划款时账户余额为准）向其全资子公司浙

江圣达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研究院”）进行增资用于“浙江

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其中1,000万元用于实缴圣达研究院设立时的新

银象认缴的出资额，1,000万元用于认缴圣达研究院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其余的

金额计入圣达研究院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圣达研究院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42号）文核准，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圣达生物”）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20,00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5.09元，共计募集资金人

民币30,18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572.55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25,607.4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于2017年8月17日出具天健验[2017]318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

议案。“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变更后将由子公司新银象设立全资

子公司圣达研究院，并由圣达研究院在杭州市经济开发区生物医药加速器（和

达药谷）租赁1360多平方米厂房进行建设，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8日披露

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5）。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拟由新银象使用

募集资金2,2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划款时账户余额为准）对其全资子公司圣

达研究院进行增资用于“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其中1,000万元用

于实缴圣达研究院设立时的新银象认缴的出资额，1,000万元用于认缴圣达研究

院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其余的金额计入圣达研究院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

后，圣达研究院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 

 

三、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名 称 浙江圣达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30101MA2CEJNT3M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福城路291号5-302-2室 

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福城路291号5-302-2室 

法定代表人 黄亦存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生物技术、医药技

术（以上除药品、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食品及食品添

加剂、农业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9-21 营业期限 长期 

登记状态 存续 

股东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100%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294794533-c3228775188


 

四、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圣达研究院进行增资，基于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有助于推进“浙江省圣达生物企业研究院项目”的建

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

行及所增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本次增资资金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中。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

投项目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公司本次由新银

象使用募集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浙江圣达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该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

等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

司增资。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由新银象使用募集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浙

江圣达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有利于推进募集资金项

目实施进程，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

募投项目的议案》。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圣达生物本次发行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公司董事会有关

决议文件，对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事项的合规性进行

了审慎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圣达生物本次由新银象使用募集资金向

其全资子公司圣达研究院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